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６５

证券简称：上海绿新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６

上海绿新包装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半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上海绿新包装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半年度权益分派方案

已获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

日召开的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

告如下：

一、 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半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１３３

，

５０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向全体

股东每

１０

股派

３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个人股东、投资基金、境外合资格机构投资者实

际每

１０

股派

２．７

元）；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６

股。对于其他非居民企业，我

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分红前本公司总股本为

１３３

，

５００

，

０００

股，分红后总股本增至

２１３

，

６００

，

０００

股。

二、 权益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权益登记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５

日，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６

日。

三、 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５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 权益分派方法

１

、本次所送（转）股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６

日直接记入股东证券账户。

２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股息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６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

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３

、以下股份的股息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以下股东的股息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１

：

顺灏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０８＊＊＊＊＊２５０

顺灏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２

：

首誉投资有限公司

０８＊＊＊＊＊２４９

首誉投资有限公司

五、股东变动情况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

＋

，

－

）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发行

新股

送

股

公积金转股

其

他

小计 数量 比例

一

、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７４．９１％ ６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６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６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７４．９１％

１

、

国家持股

２

、

国有法人持股

３

、

其他内资持股

１９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４．２３％ １１

，

４００

，

０００ １１

，

４００

，

０００ ３０

，

４００

，

０００ １４．２３％

其中

：

境内非国有法

人持股

１９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４．２３％ １１

，

４００

，

０００ １１

，

４００

，

０００ ３０

，

４００

，

０００ １４．２３％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４

、

外资持股

８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６０．６８％ ４８

，

６００

，

０００ ４８

，

６００

，

０００ １２９

，

６００

，

０００ ６０．６８％

其中

：

境外法人持股

８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６０．６８％ ４８

，

６００

，

０００ ４８

，

６００

，

０００ １２９

，

６００

，

０００ ６０．６８％

境外自然人持股

５

、

高管股份

二

、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３３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２５．０９％ ２０

，

１００

，

０００ ２０

，

１００

，

０００ ５３

，

６００

，

０００ ２５．０９％

１

、

人民币普通股

３３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２５．０９％ ２０

，

１００

，

０００ ２０

，

１００

，

０００ ５３

，

６００

，

０００ ２５．０９％

２

、

境内上市的外资

股

３

、

境外上市的外资

股

４

、

其他

三

、

股份总数

１３３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８０

，

１００

，

０００ ８０

，

１００

，

０００ ２１３

，

６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六、本次实施转增后，按新股本

２１３

，

６００

，

０００

股摊薄计算，

２０１１

年半年度每股净收益为

０．２６

元。

特此公告

上海绿新包装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９

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２０２

股票简称：金风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４８

新疆金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公司董事会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９

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

ｃｏｍ．ｃｎ

）上刊登了《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现发布本次股东大

会的提示性公告，具体内容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会议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７

日（星期二）上午

１０

：

３０

２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３

、会议地点：新疆乌鲁木齐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上海路

１０７

号公司本部二楼会议室

４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召开

５

、股权登记日

（

１

）

Ａ

股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０

日（星期二）；

（

２

）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６

日 （星期五） 营业日结束时登记在册的公司

Ｈ

股股东有权参加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会议审议议题

特别决议案：

１

、审议《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普通决议案：

１

、审议《关于推荐公司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２

、审议《关于

＜

信息披露管理制度

＞

（修订稿）的议案》。

以上议案具体内容详见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９

日刊登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

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相关公告及附件。

三、参会人员

１

、全体股东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

人不必是公司的股东。凡持有本公司

Ａ

股，并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０

日（星期二）下午收市时在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股东， 可出席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凡持有本公司

Ｈ

股，并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６

日（星期五）营业日结束登记在册

的本公司

Ｈ

股股东，可出席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２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３

、公司聘请的律师等其他人员。

四、会议登记

１

、符合出席会议条件的股东可携带相关文件于现场登记时间至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

发区上海路

１０７

号公司本部二楼会议室登记。

２

、现场登记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７

日早

９

：

３０－１０

：

３０

。

３

、登记办法：

（

１

）自然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持股凭证办理登记手续；

（

２

）法人股东凭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单位持股凭证、法人委托授权书和出席

人身份证原件办理登记手续；

（

３

）委托代理人凭本人身份证原件、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证券帐户卡及持股凭证等办

理登记手续。

五、其他事项

１

、会期半天，参加会议的股东食宿、交通等费用自理。

２

、联系人：古丽

３

、电话：

０９９１－３７６７４１１

传真：

０９９１－３７６７４１１

４

、邮政编码：

８３００２６

新疆金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８

日

附件

授权委托书（格式一）

兹委托 代表本人出席新疆金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该受托股东享有发言权、表决权，对于列入股东大会的议案，均需按照以下明确指示进

行表决：

序号 议案内容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特别决议案

１

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普通决议案

１

关于推荐公司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２

关于

《

信息披露管理制度

》（

修订稿

）

的议案

本次委托授权的有效期限：自本授权委托书签发之日起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时止。

委托人签名（或签章）： 身份证号码：

持股数量： 股东帐号：

受托人签名： 身份证号码：

受托日期

授权委托书（格式二）

兹全权委托 代表本人出席新疆金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１

、该受托股东享有发言权、表决权，可以按股东大会要求的表决方式表决；

２

、本次委托授权的有效期限：自本授权委托书签发之日起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时止。

委托人签名（或签章）： 身份证号码：

持股数量： 股东帐号：

受托人签名： 身份证号码：

受托日期

建信信用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上市交易提示性公告

建信信用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定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９

日开始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

易，简称：建信信用，代码：

１６５３１１

。经基金托管人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复核，建信信用增

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８

日的基金份额净值为

１．００３

元，上市首日以该基金

份额净值为开盘参考价，并以此为基准设置涨跌幅限制，幅度为

１０％

。

建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二〇一一年九月九日

深证基本面

６０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

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生效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９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深证基本面

６０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深证

Ｆ６０ＥＴＦ

基金主代码

１５９９１６

基金运作方式 交易型

、

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８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建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

》、《

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

》

以及

《

深证

基本面

６０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

深证基本面

６０

交易型开

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

２．

基金募集情况

基金募集申请获中国证监会核准的文号 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１

］

１０９２

号

基金募集期间

自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８

日

至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

日止

验资机构名称 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募集资金划入基金托管专户的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８

日

募集有效认购总户数

（

单位

：

户

）

３

，

４０９

募集期间净认购金额

（

单位

：

人民币元

）

３８９

，

２０２

，

２１２．００

认购资金在募集期间产生的利息

（

单位

：

人民币元

）

２９

，

８２４．００

募集份额

（

单位

：

份

）

有效认购份额

３８９

，

２０２

，

２１２．００

利息结转的份额

２９

，

８２４．００

合计

３８９

，

２３２

，

０３６．００

其中

：

募集期间基金管理人运用固有

资金认购本基金情况

认购的 基金份 额

（

单 位

：

份

）

０

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０％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

其中

：

募集期间基金管理人的从业人

员认购本基金情况

认购的基金份额

（

单位

：

份

）

０

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０％

募集期限届满基金是否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办理基金备案手续的

条件

是

向中国证监会办理基金备案手续获得书面确认的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８

日

３．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本基金的申购、 赎回业务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不超过

３

个月的时间内开始办理。基

金管理人应在开始办理申购赎回的具体日期前在至少一种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媒

体及基金管理人互联网网站公告。

基金份额持有人应在《基金合同》生效后到销售机构的网点进行交易确认单的查询和

打印，或通过本基金管理人的网站：

ｗｗｗ．ｃｃｂｆｕｎｄ．ｃｎ

或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１－９５５３３

（免长

途通话费），

０１０－６６２２８０００

查询交易确认情况。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

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敬请投资者留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建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二〇一一年九月九日

建信深证基本面

６０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

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基金合同生效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９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建信深证基本面

６０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基金简称 建信深证基本面

６０ＥＴＦ

联接

基金主代码

５３００１５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

、

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８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建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

》、《

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

》

以及

《

建信

深证基本面

６０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基金合同

》、《

建信深证

基本面

６０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招募说明书

》

２．

基金募集情况

基金募集申请获中国证监会核准的文号 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１

］

１０９２

号

基金募集期间

自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８

日

至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

日止

验资机构名称 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募集资金划入基金托管专户的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８

日

募集有效认购总户数

（

单位

：

户

）

１７

，

１２１

募集期间净认购金额

（

单位

：

人民币元

）

９２８

，

１１９

，

６３０．５７

认购资金在募集期间产生的利息

（

单位

：

人民币元

）

１０２

，

０４３．５７

募集份额

（

单位

：

份

）

有效认购份额

９２８

，

１１９

，

６３０．５７

利息结转的份额

１０２

，

０４３．５７

合计

９２８

，

２２１

，

６７４．１４

其中

：

募集期间基金管理人运用固有

资金认购本基金情况

认购的 基金份 额

（

单 位

：

份

）

０

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０ ％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

其中

：

募集期间基金管理人的从业人

员认购本基金情况

认购的基金份额

（

单位

：

份

）

０

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０ ％

募集期限届满基金是否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办理基金备案手续的

条件

是

向中国证监会办理基金备案手续获得书面确认的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８

日

３．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本基金的申购、 赎回业务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不超过

３

个月的时间内开始办理。基

金管理人应在开始办理申购赎回的具体日期前在至少一种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媒

体及基金管理人互联网网站公告。

基金份额持有人应在《基金合同》生效后到销售机构的网点进行交易确认单的查询和

打印，或通过本基金管理人的网站：

ｗｗｗ．ｃｃｂｆｕｎｄ．ｃｎ

或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１－９５５３３

（免长

途通话费），

０１０－６６２２８０００

查询交易确认情况。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

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敬请投资者留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建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二〇一一年九月九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35

2011

年

9

月

9

日 星期五

证券代码：

002588

证券简称：史丹利 公告编号：

2011-023

史丹利化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

证监许可

[2011]712

号

"

文核准，史丹利化肥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公司

"

）首次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A

股）

3,250

万股，发行价格为每股

35.00

元，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首次发行股票的募集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

具了

"

中瑞岳华验字

[2011]

第

111

号

"

《验资报告》。经深圳证券交易所

"

深证上

[2011]173

号

"

文批

准，公司股票于

2011

年

6

月

10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根据

201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司修改了《公司章程》中的相应条款并申请办理

工商变更登记等事宜。

公司于

2011

年

9

月

7

日完成了相应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取得了山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换

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

370000228067068

），具体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史丹利化肥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山东省临沂市临沭县城常林东大街东首

法定代表人：高文班

注册资本：壹亿叁仟万元

实收资本：壹亿叁仟万元

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经营范围：前置许可经营项目：盐酸（副产品）生产销售（许可证有效期至

2011

年

10

月

23

日）。一般经营项目：复混肥料、复合肥料、掺混肥料、有机肥料、微生物肥料、缓控释肥料、各种

作物专用肥料及其他新型肥料的研发、生产、销售；各类农用肥料及原材料的销售；相关技术

的咨询服务（需经许可经营的，须凭许可证方可生产经营）。

特此公告。

史丹利化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九月九日

证券代码：

000602

证券简称：

*ST

金马 公告编号：

2011-036

广东金马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的情况。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1.

召开时间：

2011

年

9

月

8

日上午

9

：

30

2.

召开地点：山东丽天大酒店

3

楼会议室

3.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的方式

4.

会议召集人：本公司董事会

5.

主持人： 王志华董事长

6.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

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

会通过的有关决议合法有效。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1

、参加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

2

】人，代表有效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398,545,347

】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78.99

】

%

。

2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1

、审议通过《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的议案》。

表决情况：赞成【

398,545,347

】股，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

；反对【

0

】股；弃权【

0

】

股。

同意公司注册资本由

15,0750,000

元变更为

504,574,149

元。

2

、审议通过《关于变更公司经营范围的议案》。

表决情况：赞成【

398,545,347

】股，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

；反对【

0

】股；弃权【

0

】

股。

同意公司经营范围变更为：通信及信息网络、计算机软硬件、自动化系统的产品开发、

经营，系统设计、集成、增值服务；开展

ISP

、

ICP

、

ASP

业务；

IT

业产品的研发、生产、销售及技

术服务；燃料销售，新能源开发；电力、热力的项目投资及管理；矿业项目投资及管理（国家

禁止或限制的除外，凡涉及行政许可的凭有效许可证经营，具体经营范围以经公司登记机

关核准的为准）。

3

、审议通过《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表决情况：赞成【

398,545,347

】股，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

；反对【

0

】股；弃权【

0

】

股。

（

1

）原《公司章程》第二条中

"

营业执照号

4451001000880

。

"

修订为：

"

营业执照号

445100000025888"

（

2

）原《公司章程》第六条

"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5075

万元

"

修订为：

"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504,574,149

元

"

（

3

）原《公司章程》第十二条

"

公司的经营宗旨：充分发挥公司的资源、技术、人才优势，

以市场为导向，大力开展信息领域的产品研发与技术服务，规范化经营，集团化发展，创造

最佳经济效益，以卓越成绩回报股东。

"

修订为：

"

公司的经营宗旨：充分发挥公司的资源、技术、人才优势，以市场为导向，大

力开展信息领域的产品研发与技术服务，开展电力、矿业的投资及管理，规范化经营，集团

化发展，创造最佳经济效益，以卓越成绩回报股东。

"

（

4

）原《公司章程》第十三条

"

经公司登记机关核准，公司经营范围是：通信及信息网

络、计算机软硬件、自动化系统的产品开发、经营，系统设计、集成、增值服务；开展

ISP

、

ICP

、

ASP

业务；

IT

业产品的研发、生产、销售及技术服务。

"

修订为：

"

公司经营范围是：通信及信息网络、计算机软硬件、自动化系统的产品开发、

经营，系统设计、集成、增值服务；开展

ISP

、

ICP

、

ASP

业务；

IT

业产品的研发、生产、销售及技

术服务；电力、热力的项目投资及管理；矿业项目投资及管理；燃料销售，新能源开发。（国

家禁止或限制的除外，凡涉及行政许可的凭有效许可证经营，具体经营范围以经公司登记

机关核准的为准）。

"

（

5

）原《公司章程》第十九条

"

公司经过

1996

年

11

月

18

日用利润按每

10

股送红股

3

股，

1997

年

2

月

20

日公积金按每

10

股转赠股本

3

股，

1998

年

4

月每

10

股配

1.648

股，

1999

年

8

月职工

内部股流通后股本结构为：普通股总数

10050

万股，其中发起人持有

2425

万股，占

24.13%

；

其他法人股

3257.8

万股，占

32.41%

；社会公众股

4367.2

万股，占

43.45%

。

2004

年

6

月

14

日，公

司以总股本

10050

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送

2

股红股，同时以总股本

10050

万股为基

数，用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3

股，本次送派方案实施后总股本增至

15075

万股。股本结构为：普通股

15075

万股。

"

修订为：

"

公司股份总数为

504,574,149

股，为普通股。

"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山东德义君达律师事务所郑继法、宋江涛律师出席本次会议，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及召集人的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

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

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六、本次股东大会的备查文件有：

1

、关于召开股东大会的通知。

2

、本次股东大会决议。

3

、法律意见书。

4

、其他相关资料。

特此公告。

广东金马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9

月

9

日

证券代码：

000982

证券简称：中银绒业 公告编号：

2011-63

宁夏中银绒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

、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2

、本次会议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召集情况

宁夏中银绒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2011

年

9

月

8

日

9

时在宁夏灵武

市本公司会议室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会议采用现场记名投票表决方式。会

议由公司副董事长马生奎先生主持。会议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大会的股东及授权代表

4

名，持有或代表公司股份

108,081,668

股，占公司股本总

额的

38.88%

，参加本次会议的股东全部为非限售流通股。兴业律师事务所刘庆国、闫海滨律师

到会见证。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管列席了会议。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议案一：审议通过了本公司

2011

年半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议案。

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公司本报告期实现营业总收入

750,364,377.59

元，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8,598,727.67

元，公司资本公积

374,276,259.00

元，未分配利润

89,281,

395.85

元。公司决定暂不进行利润分配，以公司

2011

年

6

月

30

日的总股本

278,000,000

股为基

数，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按每

10

股转增

10

股的比例转增股本，共计转增

278,000,000

股，

转增后资本公积余额为

96,276,259.00

元。

因转增资本公积，公司注册资本由

278,000,000

元变更为

556,000,000

元

,

公司章程的相应条

款修订如下

:

章程第六条

:

公司注册资本

556,000,000

元

;

章程第十九条：公司股份总数

55600

万股，全部为普通股。

本议案同意

108,081,668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授权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议案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会成员年度薪酬及津贴的议案》。

本议案同意

108,081,668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授权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议案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监事会成员年度薪酬及津贴的议案》。

本议案同意

108,081,668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授权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兴业律师事务所刘庆国、闫海滨律师现场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其

结论意见为：公司

2011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及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符

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

2．

律师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宁夏中银绒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0

一一年九月九日

证券代码：

600703

股票简称：三安光电 编号：临

2011-039

三安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第三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三安光电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于

2011

年

9

月

8

日上午

9

点

30

分以通

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应到董事

7

人，实到董事

7

人，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林秀成先生主持，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开增发

A

股股票方案中募集资金总额的议案；

公司

2011

年度公开增发

A

股股票方案已经公司

2011

年

4

月

12

日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六

次会议及

2011

年

5

月

6

日公司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根据公司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对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公开增发

A

股股票相关事宜的

授权，董事会决定根据证券监管部门就本次公开增发

A

股股票申请的审核反馈意见调整本

次公开增发

A

股股票方案中募集资金总额。将原拟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80

亿元调整为拟募

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63

亿元，即原方案中拟投入芜湖光电产业化（二期）项目的募集资金

50

亿元和投入

LED

应用产品产业化项目的募集资金

30

亿元， 现调整为拟投入芜湖光电产业

化（二期）项目的募集资金

40

亿元和投入

LED

应用产品产业化项目的募集资金

23

亿元。

公司本次公开增发

A

股股票方案的其他内容不做调整，公司独立董事对调整本次公开

增发

A

股股票方案中募集资金总额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本次公开增发

A

股股票方案最终

以中国证监会核准的方案为准。

表决结果：

7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了公司公开增发

A

股股票募集资金计划投资项目可行性报告（修订）的

议案；

公司公开增发

A

股股票募集资金计划投资项目可行性报告（修订）具体内容详见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

表决结果：

7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了公司董事会秘书申请辞职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秘书易声泽先生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公司董事会秘书职务，辞职后不再担任

公司任何职务。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在公司董事会秘书空缺期间，由董事

长林秀成先生代行公司董事会秘书职责。公司将按照有关规定尽快聘任新的董事会秘书。

表决结果：

7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特此公告

三安光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九月八日

证券代码：

600703

股票简称： 三安光电 编号：临

2011-040

三安光电股份有限公司重大合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日芯光伏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日芯光伏

"

）于

2011

年

9

月

8

日与

神光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神光新能源

"

）签定了《高倍聚光光伏发电设备销售

合同》，具体合同内容如下：

1

、合同类型：高倍聚光光伏发电设备销售合同。

2

、合同生效条件：本合同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

3

、合同履行期限：

2011

年、

2012

年

6

月

1

日前。

4

、由于本合同的供货时间为：

2012

年

6

月

1

日前，该合同履约对本公司

2011

年度业绩不

构成影响。

一、合同主体及合同标的情况

1

、合同标的情况

产品名称为高倍聚光光伏发电设备销售合同，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日芯光伏生产的高

倍聚光太阳能发电设备

50MW

销售给神光新能源所在青海省格尔木市南出口格尔木河西

岸工地，合计金额

6.80

亿元。

2

、合同对方当事人情况

该合同采购方为神光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为西宁经济技术开发区金桥路

38

号

管委会大厦六楼，法定代表人为林斌，注册资本为贰亿元，经验范围为可再生能源的开发、

建设、运营管理及其节能环保产品经营。神光新能源为日芯光伏参股

15%

的子公司，该合

同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合同主要条款

买方（神光新能源）与卖方（日芯光伏）根据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结合具体实际，经过

协商达成一致意见，日芯光伏向神光新能源销售

50MW

高倍聚光太阳能发电设备，合同货

物以及服务的价格

6.80

亿元，神光新能源工地所在地青海省格尔木市南出口格尔木河西岸

神光项目工程施工现场，全年有效小时数为

1,850

小时，全年有效发电量为

9,250

万千瓦时。

在合同生效日期起的

5

个工作日内，神光新能源须向日芯光伏支付合同总价的

1%

，即人民

币

6,800,000

元作为履约保证金。

50MW

分

5

批次、每批次

10MW

交付。日芯光伏为神光新能源

提供技术服务及培训所派遣之人员不应超过

10

人

/10MW/

月， 日芯光伏应在

2012

年

6

月

1

日

之前将全部合同货物运抵现场，遇有特殊情况除外。

三、合同履行对公司的影响

1

、该合同的履行将对本公司

2012

年度业绩产生积极影响。

2

、该合同的履行对本公司的业务独立性不构成影响，不会因为履行合同而对合同对

方形成依赖。

四、合同履行的风险分析

合同双方均具有履约能力， 但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如果遇到不可预计的或不可抗力等

因素，有可能会影响合同履行。

五、备查文件：

销售合同

特此公告

三安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一年九月八日

证券代码：

600703

股票简称：三安光电 编号：临

2011-041

三安光电股份有限公司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和美国

EMCORE Corporation

分别持有日芯光伏科技有限公司

60%

、

40%

股份。日

芯光伏科技有限公司于

2011

年

9

月

7

日收到美国

EMCORE Corporation

下达的订单， 订单主

要内容为

:

美国

EMCORE Corporation

向日芯光伏科技有限公司购买

5,435

个第三代模组和

81,525

个接收器

,

总金额为

5,616,529

美元。

特此公告

三安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一年九月八日

证券代码：

600885

证券简称：

*ST

力阳 编 号：临

2011-032

武汉力诺太阳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延期复牌及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于

2011

年

7

月

21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同时披露了《公司重大事项停牌公告》，

公司股票自

2011

年

7

月

21

日起已停牌。

2011

年

8

月

24

日，公司披露了《重大事项进展公告》，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的基

本思路为： 公司拟向控股股东力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济南力诺玻

璃制品有限公司出售全部资产及负债； 同时拟向厦门宏发电声股份有限公司的

股东厦门有格投资有限公司、江西联创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联发集团有限公

司、 江西省电子集团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厦门宏发电声股份有限公司

的股权。公司股票原计划将于

2011

年

9

月

9

日恢复交易。

后经各方论证，调整本次重组基本思路为：公司拟向控股股东力诺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济南力诺玻璃制品有限公司出售全部资产及负债； 同时

拟向厦门宏发电声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厦门有格投资有限公司、 联发集团有限

公司、 江西省电子集团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其持有的厦门宏发电声股

份有限公司的股权。

因方案调整且尚需论证，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将继续停牌。公司将不迟于

2011

年

9

月

23

日披露该重大重组事项的结果并复牌。

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事项进展及时履行披露义务，每周发布一次重大事项

进展公告。待相关事项确定后公司将及时公告并复牌，敬请广大投资者谅解。

特此公告。

武汉力诺太阳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1

年

9

月

8

日

证券代码：

002538

股票简称：司尔特 公告编号：

2011-037

安徽省司尔特肥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司尔特”牌磷复肥获“

2010

年度

苏浙皖赣沪名牌产品

50

佳”称号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近日，公司收到由江苏省质量技术监督局、浙江省质量技术监督局、安徽省

质量技术监督局、江西省质量技术监督局、上海市质量技术监督局联合颁发的

"

2010

年度苏浙皖赣沪名牌产品

50

佳

"

荣誉证书，获证产品为

"

司尔特

"

牌磷复肥。

近年来，在苏浙皖赣沪五省（市）质监部门的积极推动下，长三角地区广大企

业在加强质量管理、实施名牌战略、促进地区质量水平迈上新台阶，涌现出一批

质量工作成绩突出的单位、个人和在区域内具有较高知名度、影响力的的区域名

牌。为总结成绩、弘扬先进，深入推进名牌发展战略，苏浙皖赣沪质监局决定在

2011

年质量月期间联合表彰

50

个质量管理先进单位、

50

个质量工作先进个人和

50

个首届长三角名牌。

经过各级质量技术监督部门的推荐与审查及专家的评审，

"

司尔特

"

牌磷复肥

产品最终获此殊荣。

特此公告

安徽省司尔特肥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9

月

9

日

证券代码：

002476

证券简称：宝莫股份 公告编号：

2011-028

山东宝莫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归还募集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山东宝莫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2011

年

3

月

9

日召开第

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

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人民币

5,000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

动资金，使用期限不超过公司董事会批准之日起六个月，补充流动资金金额到

期后归还到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具体内容详见

2011

年

3

月

9

日公司指定信息披

露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及公司指定信

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的《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1-004

）。

截至

2011

年

9

月

8

日， 公司已将上述

5,000

万元资金全部归还至公司开立的

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并已将上述募集资金的归还情况通知了保荐机构及保荐

代表人。

特此公告

山东宝莫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Ｏ

一一年九月八日


